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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同意公开：是 

办理结果：A 

银石建议字〔2022〕1 号 

 

 

张春晖代表： 

您提出的“关于金融机构支持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发展的建

议”收悉，经研究，并综合河北银保监局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等部门意见，现答复如下： 

近年来，我中心支行、河北银保监局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牢牢把住“房子是用来住的、不是用来炒的”定位，深入落实中

国人民银行、银保监会及省委、省政府关于房地产市场工作的决

策部署，扎实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，全面落实“因城施策”

和稳地价、稳房价、稳预期的长效管理调控机制，保障房地产市

场合理融资需求，坚决遏制投机炒房，加大对刚性、改善性购房

支持力度，有效防范市场出现大起大落，促进了全省房地产市场

平稳健康发展。 

2021 年下半年以来，由于恒大集团等房地产集团风险陆续爆

发，导致房地产市场风险情绪上升，金融机构、建筑企业、材料

供应商、个人购房者等利益相关方采取了一致性避险行为，一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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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度上产生了“羊群效应”。同时，由于省内外新冠肺炎疫情局

部反复、人员流动受限，房地产市场交易双方正常购销经营活动

受到影响，居民收入下降且对未来收入预期的不确定性增加，对

房地产企业如期交房能力也心存顾虑，信贷需求总体依然偏弱，

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房地产正常融资需求和供给。对此，围绕您的

建议，我中心支行、河北银保监局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重点采

取以下措施。 

一、关于个人按揭贷款投放方面 

一是引导商业银行适度加大个人按揭发放力度。2021 年下半

年以来，我中心支行、河北银保监局根据房地产市场情况，结合

不同类型商业银行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要求和区域投放特点，

统筹指导各商业银行做好个人按揭贷款投放工作，优化信贷审批

流程，提高信贷审批效率，引导未超过房地产贷款集中上限的地

方法人金融机构适度加大个人按揭贷款投放力度，有效满足刚

性、改善性购房的信贷需求。目前，全省金融机构个人按揭贷款

额度较为充足，无个人按揭贷款积压情况。截至 2021 年末，全

省个人按揭贷款余额 16099.0 亿元，同比增长 10.1%。二是进一

步完善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。我中心支行积极支持地方政府落实

房地产调控主体责任，根据地方政府政策调整建议和房地产市场

实际情况，指导省市场利率定价自律委员会确定部分城市商业性

个人住房贷款首付比例下限，改善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。三是指

导商业银行合理确定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。2022 年以来，根据

我省部分地区房地产市场交易活跃度下降的实际，我中心支行指

导省市场利率定价自律委员会组织召开专题座谈会，引导商业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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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按照市场化原则，根据不同地区供求关系、资产质量、区域特

点等因素多次适时对个人按揭贷款实际利率进行下调，减轻刚

性、改善性贷款购房人还款压力。 

二、关于房地产开发贷款投放方面 

恒大集团风险发生后，金融机构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顺周期

的避险行为，对向房地产企业发放贷款趋于谨慎。我中心支行会

同河北银保监局采取有效措施，全力保持全省房地产开发贷款投

放稳定。一方面，积极加大窗口指导和调度力度。多次组织召开

座谈会、调度会、对接会，督导金融机构在依法合规、风险可控、

商业可持续的前提下，按照市场化、法治化要求，扩大以商业银

行为主体的房地产融资供给能力和水平，满足房地产企业合理融

资需求，取得了较好的工作成效，帮助市场进一步建立信心、恢

复活力。目前，我省房地产企业债券发行逐渐恢复常态，信托、

境外债等其他融资渠道逐步恢复正常水平。截至 2021 年末，全

省房地产开发贷款余额 3447.0 亿元。另一方面，稳定受困房地

产企业房地产开发贷款存量。对暂时遇到困难的房地产企业，指

导金融机构的存量开发贷款要应保尽保、能展尽展，避免抽贷和

断贷，按照市场化、法治化原则，与房地产企业提前就到期贷款

协商展期。同时，指导商业银行将优质项目与房地产企业集团风

险作适度隔离，对风险可控、抵质押品充足的，要积极给予开发

贷款支持；对符合预售条件、能够保证竣工交付的项目，优先给

予个人按揭贷款支持。 

三、关于开展并购贷款方面 

房地产企业承担风险化解的主体责任。我中心支行会同河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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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保监局指导金融机构搭建平台、创造条件，积极帮助受困房地

产企业“瘦身”自救，压缩资产负债规模。一方面，落实并购贷

款政策要求。按照《中国人民银行 银保监会关于做好重点房地

产企业风险处置项目并购金融服务的通知》（银发〔2021〕320 号）

要求，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在内部设置专门负责并购贷款业务的

工作专班，积极提供并购融资、融资顾问和并购撮合等金融服务。

目前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、工商银行河北省分行等金融机构已成

立并购业务专班，并取得了积极工作进展。另一方面，积极搭建

并购贷款平台。我中心支行积极推动地方政府、金融机构和房地

产企业加强并购业务沟通合作。同时，鼓励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

行房地产项目并购主题金融债券。目前，重点房地产企业并购贷

款业务已取得成效。 

四、关于加强预售资金监管方面 

根据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人民银行 银保监会关于规范商品

房预售资金监管的意见》（建房〔2022〕16 号），省住房和城乡建

设厅正牵头制定我省贯彻落实意见，从科学确定监管银行、规范

监管账户设立和监管协议签订、加强监管资金缴存管理、强化监

管资金使用管理等方面选一步完善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措施，将

购房人缴交的定金、首付款、商业银行发放的按揭贷款等商品房

预售资金全部纳入监管账户，确保监管额度内资金全部用于有关

工程建设，保障项目交付使用。同时，加强联合执法力度，对违

反预售资金三方监管协议，违规挪用、拨付、划扣监管额度内资

金的，坚决予以追回，对违规行为予以严肃查处。 

下一步，我中心支行、河北银保监局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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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继续贯彻“房住不炒”政策定位要求，“因城施策”实施好差

别化住房信贷政策，满足购房者合理住房需求，促进全省房地产

市场平稳健康发展。一是加强房地产金融管理，引导金融机构适

度加大房地产信贷投放，保持辖内房地产融资平稳有序，为全省

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。二是继续做好受

困房地产企业风险防范化解。指导金融机构按照分类施策、精准

施策的工作方式，支持房地产企业化解风险，促进房地产市场健

康发展和良性循环。三是落实好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人民银行 银

保监会关于规范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的意见》（建房〔2022〕16

号），确保各项政策落实落地，切实维护购房者合法权益，促进

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。 

感谢您对金融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欢迎登陆我中心支行门户

网站和微信公众号查阅最新的政策信息。 

 

 

 

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    

2022 年 5 月 5 日         


